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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2月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1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被上訴人邱渝禎並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㈠關於主文第一項命連帶給付、第四項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部分，及㈡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

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㈡部分，被上訴人丙○○、甲○○應再各給付上訴

人新臺幣60萬元，及均自民國111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四、附帶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丙○○負擔百分之三十四、甲

○○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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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判決及本判決命丙○○給付合計新臺幣90萬元本息及其訴

訟費用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30萬元為丙○○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丙○○如以新臺幣9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甲○○就原判決命其與同造共同訴訟人丙○○連帶給付新臺

幣（下同）30萬元本息部分，雖未提起附帶上訴，惟丙○○

一人附帶上訴提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經本院認為有理

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應為其附帶上訴效力

所及，爰併列甲○○為附帶上訴人，先此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上訴人主張：伊與甲○○於民國99年10月25日結婚，惟發現

甲○○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丙○○有逾越正常男女交往

之行為，伊乃先後於110年7月2日、同年月3日與甲○○、丙

○○（下合稱甲○○等2人）分別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

結書）、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甲○○承諾日後倘與

他人有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願給付伊200萬元；丙○○除

同意賠償伊新臺幣（下同）75萬元外，並保證絕不主動與甲

○○再有任何往來，否則願賠償200萬元。詎甲○○等2人此

後仍互有聯繫，並傳送挑逗簡訊、照片；復於111年3月16日

共同入住位於臺中市西屯區龍富路之「水舞行館」，並發生

性行為；繼於退房後，十指交扣相偕前往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之「七七製麵研究總署」用餐，違反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

約定，依約應各給付伊200萬元。又李志傑等2人上開逾越普

通朋友分際之不正常往來行為，侵害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

大，致伊身心俱疲，罹患憂鬱症，精神上受有痛苦。爰先依

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第185條之規定，求為命㈠甲○○等2人各給付伊200

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

稱200萬元本息）之判決；㈡甲○○等2人連帶給付伊50萬

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

50萬元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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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甲○○等2人辯以：

一、甲○○部分：伊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已依法撤銷其

意思表示；伊與丙○○互傳訊息，僅為一般朋友間之對話，

只有電話性愛，並無實際行為。伊因工作關係，會定期更改

密碼，上訴人不可能知悉伊通訊軟體之密碼，不知上訴人是

如何取得伊與丙○○間之訊息內容。

二、丙○○部分：

　㈠乙○○脅迫伊簽立系爭和解書，且強令伊與李志傑斷絕一切

交際活動，過度侵害伊之人身自由，有違善良風俗，依民法

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縱認為有效，伊業依民法第92條規

定，於111年6月22日以民事反訴狀，向上訴人撤銷系爭和解

書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14條第1項規定，系爭和解書亦屬

無效。

  ㈡上訴人提出伊與甲○○在路上行走照片（即原審卷第31、3

5、129、271至275頁），係以侵害伊隱私權之方式跟拍所

得；LINE訊息則係以妨害秘密之方式截圖而來，均為違法取

得之證據，應無證據能力。

  ㈢伊與甲○○為感情深厚之多年好友，生性開朗大方不拘小

節，本有較緊密之交際往來，縱於訊息中涉及情色，或以文

字談論性交、猥褻或具有性意涵之內容（俗稱「文愛」），

均為現今社會可容忍之範圍，無法證明伊與甲○○有通姦之

行為，伊並無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及故意。又配偶權或

「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利益，非侵權行為所欲

保護之權利或利益，上訴人無從依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請求伊與甲○○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系爭和解書約定之200萬元，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違約

金，該違約金約定過高，應予酌減。並於原審提起反訴主

張：伊撤銷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受

領伊依系爭和解書給付之75萬元，即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計自反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75萬元本息）之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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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原審判決甲○○等2人連帶給付上訴人30萬元本息，並駁回

上訴人其餘之訴，及丙○○之反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

提起上訴，丙○○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上訴人上

訴及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

甲○○等2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111年5月4日

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㈢甲○○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

息。㈣丙○○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息。㈤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㈥附帶上訴駁回。丙○○答辯及附帶上訴聲

明：㈠上訴駁回。㈡原判決不利丙○○部分廢棄。㈢上開廢

棄部分，⑴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

上訴人應給付丙○○75萬元本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其與甲○○於99年10月25日結婚，婚姻關係存續

期間，甲○○等2人有超出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其因此與

甲○○等2人於110年7月1日，在臺中市南屯區彩虹眷村旁之

停車場爭吵，僵持約5小時始離去，嗣甲○○、丙○○分別

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丙○○並依系爭和解書

給付上訴人75萬元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系爭切結書、

和解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3至27頁），並有自由時報電子報

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7、68頁），且為甲○○等2人所不

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甲○○等2人雖抗辯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

已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云云，然為上訴人所否

認。經查：

　㈠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撤

銷及承認，應以意思表示為之。如相對人確定者，前項意思

表示，應向相對人為之，民法第92條第1項、第116條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意思表示之成立需客觀上有外部之表示行為，

及主觀上有內在之行為意思與效果意思。查丙○○雖抗辯係

以民事反訴狀向上訴人為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云云。

惟遍觀上開民事反訴狀，僅記載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

書，得依民法第92條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等語（見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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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91、92頁），充其量僅是表明其得依法行使撤銷權而

已，並未見有何行使該撤銷權之表示行為。是丙○○抗辯已

向上訴人為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顯屬無稽。丙○○

既未曾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則其抗辯系爭和解書已

失其效力云云，自無可採。

　㈡甲○○曾以111年5月31日答辯狀之送達，向上訴人為撤銷系

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於同年6月8日收受送達等情，

有該書狀及送達證書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6、87頁），且

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查：

　⒈按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

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

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應

就其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上訴人既否認甲○○系

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自應由甲○○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

　⒉甲○○雖舉證人劉承軒為證，惟劉承軒於原審111年9月5日

言詞辯論期日證述：甲○○與上訴人因丙○○而起爭執之

事，是經110年7月1日新聞報導，伊才知悉，並與部隊長官

共計5人於翌（2）日前往上訴人與甲○○住處，當時甲○○

在房間內，心緒不穩，長官去安撫他，伊一直在房間陪著甲

○○，上訴人則是在客廳；甲○○在房內一度說乾脆去死一

死，長官有居中協調，但伊未親眼見聞長官協調過程，亦未

看到上訴人與甲○○議價過程，伊離開前，甲○○仍在房間

內，尚未簽立系爭切結書，伊有見過未修改前之切結書版

本，後來簽立之系爭切結書是甲○○在房間修改的等情（見

原審卷第208至212頁），足見其並未親眼目睹上訴人與甲○

○磋商，形成共識，乃至簽立系爭切結書之過程無誤。至劉

承軒固另證稱：上訴人有提及要簽立切結書，否則要訴諸媒

體，不下三次，對部隊的人而言，此即是威脅，依以往經

驗，會先調離現職，後續再看如何處理，嚴重的話就是汰除

等語（見原審卷第208至212頁）。惟當時上訴人甫於前日當

街目睹甲○○等2人相偕同行，並爆發衝突，在遭此難堪對

待、心情悲憤之情境下，縱揚言要將甲○○等2人不正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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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行為公諸於世，令甲○○因需承受外界異樣眼光、社會負

面評價，甚至工作上面臨處分，心理備感壓力，而生自我傷

害之念頭，仍難視之為不法惡害之通知。況觀之系爭切結書

原名為「外遇切結書」，嗣「外遇」2字遭劃去；另「發生

性關係」、「發生性行為乙事」、「通姦」等詞，則分別修

改為「交友甚密，未注意朋友間之言行」、「未保持朋友間

應有距離」，而上開文字之修改，均為甲○○所為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四，見本院卷二第13頁），則由

甲○○當時尚得將系爭切結書內容，朝對其與丙○○有利之

方向修改，嗣並獲得上訴人首肯簽立，益證其在簽立系爭切

結書前，仍保有與上訴人協商之空間，縱其嗣後妥協，並非

心甘情願簽立系爭切結書，亦難認為係受不法之脅迫而為意

思表示。

　⒊丙○○固另提出其與甲○○間LINE對話文字檔（見本院卷二

第19頁），欲證明甲○○有受脅迫簽立系爭切結書之情，然

上訴人否認上開文字檔之形式真正，甲○○等2人就其真正

復未能舉證證明之；況其對話內容雖有「我選擇自殺解決所

有事情…我和又心談完逼我牽（應為「簽」，下同）切決

（應為「結」），我辦不到，我牽了下一個就是找你，沒完

沒了，…對不起，我只能走這條路，才能讓事情平復，我沒

答應他牽，所以我打算自己解決」等語，然至多僅顯現甲○

○簽立系爭切結書前之心路歷程，及想藉由自我了結之方

式，阻止上訴人續向丙○○提出賠償等要求之意圖，仍無從

推認甲○○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

　⒋綜上，甲○○既未能證明其簽立系爭切結書，係受脅迫所

為，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

示，應堪認定。　　

三、丙○○又抗辯上訴人脅迫其簽立系爭和解書，及系爭和解書

內容強令其斷絕與甲○○一切交際活動，過度侵害其人身自

由，均違反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云云，

然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按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有背於公序良俗之情形而言，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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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律行為要素之意思表示，倘因被脅迫所為時，依照民法

第92條規定，僅得由表意人撤銷其意思表示，並非當然無

效。丙○○抗辯係受上訴人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縱屬真

實，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其意思表示僅得撤銷，

非當然無效。然丙○○未依法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

已如前述，系爭和解書自屬有效，丙○○主張依民法第72條

規定，系爭和解書應屬無效云云，於法未合。

  ⒉次按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

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

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

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

照）。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

本質結合關係，受憲法及法律制度性保障，並具排他性（司

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婚姻配偶間亦因婚姻法

律關係之締結，為共同維護並共享婚姻生活圓滿狀態利益，

除受法律規範拘束外，彼此已相互承諾受社會生活規範約

束，以營運共同婚姻生活，增進幸福感。婚姻之締結，因而

發生婚姻上法律效力，我國親屬法婚姻普通效力，雖乏貞操

義務明文，但從婚姻本質既以經營共同親密生活為目的，並

經釋憲者闡述此等親密關係具有排他性，貞操義務之履行乃

確保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雙方須互守誠實義務之一

環。查系爭和解書第2條雖約定：「乙方（按指丙○○，下

同）保證嗣後不再主動與甲方（按指上訴人，下同）配偶甲

○○會面、電話、簡訊、網路通信或任何其他方式往來，否

則乙方願意無條件給付甲方2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

頁），限制丙○○日後不得再與甲○○有任何接觸往來。然

審之其簽立緣由，乃上訴人發現甲○○等2人有超出男女正

常交往之情誼之故，究其目的係為維持上訴人與甲○○婚姻

生活之圓滿，預防因丙○○再次介入，致甲○○違反婚姻關

係應遵守之貞操、忠誠義務。準此，系爭和解書對丙○○所

為約束既在禁止甲○○等2人續有逾越男女正常交往之行

為，而危害、破壞上訴人與甲○○之婚姻，其目的應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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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至系爭和解書用語雖係限制丙○○與甲○○有任何往

來，然其禁止之範圍，解釋上應限於不正當交往行為。此項

約定固對丙○○之行為自由有所限制，然該等限制並不牴觸

強行規定，且僅單一限制其與甲○○之往來，並未侵害丙○

○自由權之核心，又屬維護上訴人與甲○○婚姻關係排他性

之合理手段，符合比例原則，並無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

道德觀念，自難認有違反善良風俗可言。丙○○抗辯系爭和

解書因內容違反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核屬無據。

四、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後，仍

有超出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行為等情，雖為甲○○等2人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然查：

　㈠上訴人主張丙○○曾於111年3月16日上午8時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前往臺中

市烏日區臺中高鐵站搭載甲○○後，於同日上午8時43分

許，駕駛系爭車輛入住水舞行館208號房，消費金額900元係

以甲○○之信用卡結清費用，嗣甲○○等2人相偕步行前往

臺中市公益路七七製麵研究總署用餐等情，已據提出之系爭

車輛駛出水舞行館、甲○○等2人在路上並肩行走之照片為

證（見原審卷第29至35頁），且有水舞旅館股份有限公司11

1年7月29日水舞（旅）字號第000000000號函及所附簽帳單

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7、179頁），復為甲○○等2人所

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第八至十一項，見本院卷二第14

頁），已堪認定。

　㈡上訴人又主張甲○○等2人於111年3月16日曾發生性行為等

情，雖為甲○○等2人否認，並抗辯甲○○並未與丙○○共

同入住水舞行館，僅由甲○○刷卡給付住宿費云云。然觀之

上訴人提出甲○○等2人於同年月15日、17日之LINE訊息截

圖所示，甲○○等2人於15日傳送訊息稱「再忍耐一天」，

且除互傳性器官照片外，更不乏露骨、煽情地訴說迫不及待

想與對方發生性行為之渴望（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9頁）；

另於同年月17日（即入住水舞行館翌日），則有：「（甲○

○）LULU還好嗎？（丙○○）脹脹的。小杰呢，你要好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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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他喔。（甲○○）她很辛苦。（丙○○）我知道啊！小杰

超級賣力的。（甲○○）小杰沒知覺了。（丙○○）…。你

認真嗎？（甲○○）（我需要溫暖之貼圖）還還可以尿尿就

好」之訊息往來（見本院卷一第85至89頁）；且由甲○○等

2人於15日訊息論及「（丙○○）好想小杰，很久沒親他…

（回覆甲○○傳送之性器官照片）我真的好想他喔…（甲○

○）好想舔LULU」（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顯見上開

對話中的「小杰」、「LULU」均指性器官無訛。基上，甲○

○等2人於111年3月16日見面前1日即互表迫切發生性行為之

慾望，翌日則有上開關切對方性器官狀態，及描述性行為過

程之露骨對話，足見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111年3月16

日確有發生性行為等情，信而有徵，應可採信。

　㈢又甲○○等2人於離開水舞行館後，相偕步行前往「七七製

麵總署」用餐，沿途十指交扣，牽手並行，宛若情侶，亦屬

逾越正常男女應有分際之行為無疑。

　㈣另丙○○於111年3月18日傳送各樣式性姿勢之圖片予甲○

○，2人並討論可以嘗試之姿勢，復重溫先前性行為之過

程，丙○○更以「老公」稱呼甲○○；另甲○○等2人於同

年月21日互傳訊息討論生育子女之事等情，均有上訴人提出

LINE訊息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67頁），亦堪

認定。

  ㈤丙○○雖抗辯上訴人提出之前揭照片，係委託徵信社以侵害

甲○○等人隱私權之方式跟拍所得；訊息截圖則以妨害秘密

之方式自甲○○手機截圖而來，均屬違法取得之證據，應無

證據能力云云。惟查：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

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

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

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

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

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

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

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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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

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

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

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

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

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

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婚姻中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固應受尊重與

保障，惟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之基本原則下，仍應有程度

上之退讓，尤以關於夫妻違反忠誠義務行為之證據取得極為

不易，苟取得之證據具相當重要性與必要性，且非以限制他

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

及公序良俗之手段或強暴或脅迫等方式為之，仍非不得採為

裁判基礎之證據。

  ⒉查上訴人主張知悉甲○○LINE通訊軟體之密碼，有合法取得

或登入甲○○帳號之管道等情，雖均為甲○○所否認，並抗

辯其因工作緣故，密碼會定期更改，上訴人不可能知悉等

情。惟查上訴人提出之LINE訊息截圖，縱是在未經甲○○同

意下，登入其帳號所取得，然觀諸甲○○亦自承不知上訴人

如何取得該等訊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頁），可見上訴人

並非以嚴重侵害人性尊嚴之方式，或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顯

然違反公序良俗之方法取得上開LINE訊息。茲考量LINE訊息

內容，在主張配偶身分法益受侵害之訴訟事件中，確屬重要

且必要之證據資料，惟因具有私密性而不易取得，並斟酌衡

量上訴人蒐證之目的、手段、必要性，及甲○○隱私受影響

之程度等情，本院認上訴人就本件訊息之取證手段及目的性

尚符合比例原則，仍可作為本件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丙

○○抗辯上訴人提出之訊息截圖乃違法取得，不可作為證據

云云，並無可採。

  ⒊至上訴人提出之甲○○等2人照片部分，係拍攝甲○○等2人

於街頭行走之公開行動，未涉及甲○○等2人之隱私，縱係

以跟拍方式取得，亦無侵害甲○○等2人隱私權可言。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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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上開照片係違法取得，應無證據能力云云，亦屬無

據。

　㈥綜上各節，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

解書後，仍有持續維持超出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關係，甚至

發生性行為之情，並非虛妄，應可認定。　

五、上訴人主張甲○○、丙○○應分別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

約定，給付200萬元等情，甲○○等2人則抗辯上開金額過

高，應予酌減等語。經查：

  ㈠按配偶間因特定原因為增加婚姻共同生活安全感或因追求幸

福目的，訂立之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有外遇情事發

生，給予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者，除雙方已具體表明該給付內

容之目的、對象外（例如約定含財產權之損害），原則上當

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

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

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

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

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

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

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

定：「本人（按指甲○○，下同）日後若再與妻子（按指上

訴人，下同）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

（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親吻等親密行為，以

及曖昧言詞、簡訊、網路通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

意每違反一次即支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整之精神慰撫金」

（見原審卷第25頁）；另系爭和解書第2條則約定倘若丙

○○再與甲○○有不當交往，即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等

情，亦如前述。觀其內容，乃就甲○○於與上訴人婚姻關係

存續期間，若與他人（不限丙○○）有不正當交往行為、丙

○○有與甲○○逾越正常男女交往分際行為時，就此造成上

訴人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之具體金額為約定，揆

諸前揭說明，當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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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後，仍續有前揭逾

越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行為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上

訴人主張甲○○等2人應依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

2條賠償上訴人，應屬有據。惟甲○○等2人抗辯上開約款約

定之賠償金，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上訴人請

求200萬元，乃屬過高，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等情，

上訴人則主張上開約定乃附停止條件之契約，無適用民法第

252條規定酌減之餘地；縱非附停止條件之約定，亦應為懲

罰性違約金等語。經查：

　⒈按民法所謂條件，係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

或不成就，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之一種附款（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意旨參照）。法律行為於符合成

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

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

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之條件及

期限，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

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與該法律行為成立之內容本身

（如約定履行之契約義務），尚有區別。至當事人約定契約

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則屬權利行使時期即清

償期之約定，並非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

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110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上訴人與甲○○等2人係分別以甲○○、丙○○發生系爭

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之行為為前提，約定對上訴

人負賠償責任；且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內容均無使其效力

之發生繫於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成就之約定。準此，系爭

切結書、和解書係於簽立時即已發生效力，並未附有停止條

件，僅甲○○、丙○○於上開約定之事由發生時，對上訴人

應負賠償責任而已。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主張系爭切結

書、和解書係以前開約定事實之發生為停止條件，容有誤

會。

　⒊又按違約金乃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

行債務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而言，故違約金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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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主契約、主債務存在為前提。查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

爭和解書第2條約定甲○○等2人有各該行為時，應給付賠償

金予上訴人，乃就法律行為以外之適法行為，約定甲○○等

2人違反時應負之賠償責任，並無主契約或主債務存在，性

質上亦非民法第250條之違約金，亦可認定。

　⒋再按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

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

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

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

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

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固非違約金之約定，然其

係約定甲○○等2人有不正當交往之行為時，即應負給付義

務，以為賠償，性質上與違約金相近，故於約定之賠償金額

過高時，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得減至相

當之數額。

　⒌查甲○○等2人前因逾越男女正常交往行為，為上訴人發現

後，經分別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丙○○並依約賠償75

萬元，以換取上訴人之寬宥，乃甲○○等2人卻不思反省，

罔顧倫常，視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承諾如無物，繼續維持

不正當交往關係，除互傳前揭露骨訊息及性器官照片外，復

私下幽會，入住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更於本件訴訟期間，

以兩人為相識多年友人、生性開朗大方等語合理化其等破壞

上訴人婚姻之理由，漠視上訴人宥恕之美意，恣意傷害上訴

人，且始終未見對上訴人有何絲毫歉意，使上訴人與甲○○

共組家庭所需之互信基礎全失，破壞其婚姻生活之圓滿幸

福，此自令上訴人深受打擊，怨懟難平、身心受苦，足徵其

所受精神上之痛苦非輕；又上訴人為科技公司職員，名下有

投資；甲○○碩士畢業，為職業軍人，每月收入7萬餘元，

名下有車輛；丙○○大學畢業，擔任警員，名下有不動產及

車輛等情，業據其等分別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二第15頁），

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足憑（見本院

限制閱覽卷）。本院綜合審酌上述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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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上訴人所受痛苦之程度等，認上訴人得請求甲○○等

2人賠償之金額，應酌減至各90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範圍

之請求，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本件上訴人除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法律關係請求外，尚

主張甲○○等2人侵害其配偶權，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甲○○等2人連帶賠償50萬

元，然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乃就甲○○等2人不正當交往行

為侵害上訴人配偶權時，應賠償精神慰撫金之金額具體約

定，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既已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

各請求90萬元，自不得再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甲

○○等2人連帶賠償50萬元。是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即屬

無據，不應准許。

七、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查丙○○主張其已依系爭和解書之約

定，給付上訴人75萬元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而堪認

定。丙○○雖主張其已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

受領該75萬元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云云，然系爭和解書未

經合法撤銷，仍屬有效，已如前述，則上訴人前因系爭和解

書受領丙○○給付之75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不構成不當

得利。從而，丙○○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反訴，請求

上訴人返還該75萬元，自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法律關係，分別

請求甲○○、丙○○各給付9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1年5月4日（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55、57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丙○○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5萬元本息部分，並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60萬元本息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宣告，復就准許之30

萬元本息部分，命甲○○等2人連帶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

行之宣告，均有未洽，上訴及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第十四頁



項所示。又上訴人、丙○○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

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就原判決及本判決所命丙○○給付合

計90萬元部分，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就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甲○○等2人敗訴之判決；暨上開不應准

許之部分，分別為上訴人、丙○○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均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論旨、甲○○等2人

附帶上訴論旨，分別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及附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

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美蒼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郭妙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丙○○得上訴。

甲○○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江丞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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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150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張又心  
                      送達處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0樓之0
訴訟代理人  簡大為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邱渝禎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蘇愷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徐旻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志杰  
0000000000000000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邱渝禎並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㈠關於主文第一項命連帶給付、第四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部分，及㈡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㈡部分，被上訴人丙○○、甲○○應再各給付上訴人新臺幣60萬元，及均自民國111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四、附帶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丙○○負擔百分之三十四、甲○○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六、原判決及本判決命丙○○給付合計新臺幣90萬元本息及其訴訟費用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30萬元為丙○○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丙○○如以新臺幣9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甲○○就原判決命其與同造共同訴訟人丙○○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本息部分，雖未提起附帶上訴，惟丙○○一人附帶上訴提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經本院認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應為其附帶上訴效力所及，爰併列甲○○為附帶上訴人，先此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上訴人主張：伊與甲○○於民國99年10月25日結婚，惟發現甲○○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丙○○有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行為，伊乃先後於110年7月2日、同年月3日與甲○○、丙○○（下合稱甲○○等2人）分別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甲○○承諾日後倘與他人有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願給付伊200萬元；丙○○除同意賠償伊新臺幣（下同）75萬元外，並保證絕不主動與甲○○再有任何往來，否則願賠償200萬元。詎甲○○等2人此後仍互有聯繫，並傳送挑逗簡訊、照片；復於111年3月16日共同入住位於臺中市西屯區龍富路之「水舞行館」，並發生性行為；繼於退房後，十指交扣相偕前往臺中市西區公益路之「七七製麵研究總署」用餐，違反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依約應各給付伊200萬元。又李志傑等2人上開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不正常往來行為，侵害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致伊身心俱疲，罹患憂鬱症，精神上受有痛苦。爰先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之規定，求為命㈠甲○○等2人各給付伊20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200萬元本息）之判決；㈡甲○○等2人連帶給付伊5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50萬元本息）。
貳、甲○○等2人辯以：
一、甲○○部分：伊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已依法撤銷其意思表示；伊與丙○○互傳訊息，僅為一般朋友間之對話，只有電話性愛，並無實際行為。伊因工作關係，會定期更改密碼，上訴人不可能知悉伊通訊軟體之密碼，不知上訴人是如何取得伊與丙○○間之訊息內容。
二、丙○○部分：
　㈠乙○○脅迫伊簽立系爭和解書，且強令伊與李志傑斷絕一切交際活動，過度侵害伊之人身自由，有違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縱認為有效，伊業依民法第92條規定，於111年6月22日以民事反訴狀，向上訴人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14條第1項規定，系爭和解書亦屬無效。
  ㈡上訴人提出伊與甲○○在路上行走照片（即原審卷第31、35、129、271至275頁），係以侵害伊隱私權之方式跟拍所得；LINE訊息則係以妨害秘密之方式截圖而來，均為違法取得之證據，應無證據能力。
  ㈢伊與甲○○為感情深厚之多年好友，生性開朗大方不拘小節，本有較緊密之交際往來，縱於訊息中涉及情色，或以文字談論性交、猥褻或具有性意涵之內容（俗稱「文愛」），均為現今社會可容忍之範圍，無法證明伊與甲○○有通姦之行為，伊並無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及故意。又配偶權或「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利益，非侵權行為所欲保護之權利或利益，上訴人無從依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伊與甲○○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系爭和解書約定之200萬元，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違約金，該違約金約定過高，應予酌減。並於原審提起反訴主張：伊撤銷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受領伊依系爭和解書給付之75萬元，即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計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75萬元本息）之判決。
參、原審判決甲○○等2人連帶給付上訴人30萬元本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及丙○○之反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丙○○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上訴人上訴及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甲○○等2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111年5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㈢甲○○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息。㈣丙○○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㈥附帶上訴駁回。丙○○答辯及附帶上訴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原判決不利丙○○部分廢棄。㈢上開廢棄部分，⑴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上訴人應給付丙○○75萬元本息。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其與甲○○於99年10月25日結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甲○○等2人有超出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其因此與甲○○等2人於110年7月1日，在臺中市南屯區彩虹眷村旁之停車場爭吵，僵持約5小時始離去，嗣甲○○、丙○○分別與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丙○○並依系爭和解書給付上訴人75萬元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系爭切結書、和解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3至27頁），並有自由時報電子報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7、68頁），且為甲○○等2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甲○○等2人雖抗辯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已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云云，然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撤銷及承認，應以意思表示為之。如相對人確定者，前項意思表示，應向相對人為之，民法第92條第1項、第116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意思表示之成立需客觀上有外部之表示行為，及主觀上有內在之行為意思與效果意思。查丙○○雖抗辯係以民事反訴狀向上訴人為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云云。惟遍觀上開民事反訴狀，僅記載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得依民法第92條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等語（見原審卷第91、92頁），充其量僅是表明其得依法行使撤銷權而已，並未見有何行使該撤銷權之表示行為。是丙○○抗辯已向上訴人為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顯屬無稽。丙○○既未曾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則其抗辯系爭和解書已失其效力云云，自無可採。
　㈡甲○○曾以111年5月31日答辯狀之送達，向上訴人為撤銷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於同年6月8日收受送達等情，有該書狀及送達證書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6、87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查：
　⒈按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上訴人既否認甲○○系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自應由甲○○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甲○○雖舉證人劉承軒為證，惟劉承軒於原審111年9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證述：甲○○與上訴人因丙○○而起爭執之事，是經110年7月1日新聞報導，伊才知悉，並與部隊長官共計5人於翌（2）日前往上訴人與甲○○住處，當時甲○○在房間內，心緒不穩，長官去安撫他，伊一直在房間陪著甲○○，上訴人則是在客廳；甲○○在房內一度說乾脆去死一死，長官有居中協調，但伊未親眼見聞長官協調過程，亦未看到上訴人與甲○○議價過程，伊離開前，甲○○仍在房間內，尚未簽立系爭切結書，伊有見過未修改前之切結書版本，後來簽立之系爭切結書是甲○○在房間修改的等情（見原審卷第208至212頁），足見其並未親眼目睹上訴人與甲○○磋商，形成共識，乃至簽立系爭切結書之過程無誤。至劉承軒固另證稱：上訴人有提及要簽立切結書，否則要訴諸媒體，不下三次，對部隊的人而言，此即是威脅，依以往經驗，會先調離現職，後續再看如何處理，嚴重的話就是汰除等語（見原審卷第208至212頁）。惟當時上訴人甫於前日當街目睹甲○○等2人相偕同行，並爆發衝突，在遭此難堪對待、心情悲憤之情境下，縱揚言要將甲○○等2人不正常交往行為公諸於世，令甲○○因需承受外界異樣眼光、社會負面評價，甚至工作上面臨處分，心理備感壓力，而生自我傷害之念頭，仍難視之為不法惡害之通知。況觀之系爭切結書原名為「外遇切結書」，嗣「外遇」2字遭劃去；另「發生性關係」、「發生性行為乙事」、「通姦」等詞，則分別修改為「交友甚密，未注意朋友間之言行」、「未保持朋友間應有距離」，而上開文字之修改，均為甲○○所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四，見本院卷二第13頁），則由甲○○當時尚得將系爭切結書內容，朝對其與丙○○有利之方向修改，嗣並獲得上訴人首肯簽立，益證其在簽立系爭切結書前，仍保有與上訴人協商之空間，縱其嗣後妥協，並非心甘情願簽立系爭切結書，亦難認為係受不法之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⒊丙○○固另提出其與甲○○間LINE對話文字檔（見本院卷二第19頁），欲證明甲○○有受脅迫簽立系爭切結書之情，然上訴人否認上開文字檔之形式真正，甲○○等2人就其真正復未能舉證證明之；況其對話內容雖有「我選擇自殺解決所有事情…我和又心談完逼我牽（應為「簽」，下同）切決（應為「結」），我辦不到，我牽了下一個就是找你，沒完沒了，…對不起，我只能走這條路，才能讓事情平復，我沒答應他牽，所以我打算自己解決」等語，然至多僅顯現甲○○簽立系爭切結書前之心路歷程，及想藉由自我了結之方式，阻止上訴人續向丙○○提出賠償等要求之意圖，仍無從推認甲○○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
　⒋綜上，甲○○既未能證明其簽立系爭切結書，係受脅迫所為，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應堪認定。　　
三、丙○○又抗辯上訴人脅迫其簽立系爭和解書，及系爭和解書內容強令其斷絕與甲○○一切交際活動，過度侵害其人身自由，均違反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云云，然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按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有背於公序良俗之情形而言，至構成法律行為要素之意思表示，倘因被脅迫所為時，依照民法第92條規定，僅得由表意人撤銷其意思表示，並非當然無效。丙○○抗辯係受上訴人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縱屬真實，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其意思表示僅得撤銷，非當然無效。然丙○○未依法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系爭和解書自屬有效，丙○○主張依民法第72條規定，系爭和解書應屬無效云云，於法未合。
  ⒉次按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照）。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結合關係，受憲法及法律制度性保障，並具排他性（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婚姻配偶間亦因婚姻法律關係之締結，為共同維護並共享婚姻生活圓滿狀態利益，除受法律規範拘束外，彼此已相互承諾受社會生活規範約束，以營運共同婚姻生活，增進幸福感。婚姻之締結，因而發生婚姻上法律效力，我國親屬法婚姻普通效力，雖乏貞操義務明文，但從婚姻本質既以經營共同親密生活為目的，並經釋憲者闡述此等親密關係具有排他性，貞操義務之履行乃確保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雙方須互守誠實義務之一環。查系爭和解書第2條雖約定：「乙方（按指丙○○，下同）保證嗣後不再主動與甲方（按指上訴人，下同）配偶甲○○會面、電話、簡訊、網路通信或任何其他方式往來，否則乙方願意無條件給付甲方2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頁），限制丙○○日後不得再與甲○○有任何接觸往來。然審之其簽立緣由，乃上訴人發現甲○○等2人有超出男女正常交往之情誼之故，究其目的係為維持上訴人與甲○○婚姻生活之圓滿，預防因丙○○再次介入，致甲○○違反婚姻關係應遵守之貞操、忠誠義務。準此，系爭和解書對丙○○所為約束既在禁止甲○○等2人續有逾越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而危害、破壞上訴人與甲○○之婚姻，其目的應屬正當。至系爭和解書用語雖係限制丙○○與甲○○有任何往來，然其禁止之範圍，解釋上應限於不正當交往行為。此項約定固對丙○○之行為自由有所限制，然該等限制並不牴觸強行規定，且僅單一限制其與甲○○之往來，並未侵害丙○○自由權之核心，又屬維護上訴人與甲○○婚姻關係排他性之合理手段，符合比例原則，並無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道德觀念，自難認有違反善良風俗可言。丙○○抗辯系爭和解書因內容違反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核屬無據。
四、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後，仍有超出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行為等情，雖為甲○○等2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然查：
　㈠上訴人主張丙○○曾於111年3月16日上午8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前往臺中市烏日區臺中高鐵站搭載甲○○後，於同日上午8時4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入住水舞行館208號房，消費金額900元係以甲○○之信用卡結清費用，嗣甲○○等2人相偕步行前往臺中市公益路七七製麵研究總署用餐等情，已據提出之系爭車輛駛出水舞行館、甲○○等2人在路上並肩行走之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29至35頁），且有水舞旅館股份有限公司111年7月29日水舞（旅）字號第000000000號函及所附簽帳單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77、179頁），復為甲○○等2人所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第八至十一項，見本院卷二第14頁），已堪認定。
　㈡上訴人又主張甲○○等2人於111年3月16日曾發生性行為等情，雖為甲○○等2人否認，並抗辯甲○○並未與丙○○共同入住水舞行館，僅由甲○○刷卡給付住宿費云云。然觀之上訴人提出甲○○等2人於同年月15日、17日之LINE訊息截圖所示，甲○○等2人於15日傳送訊息稱「再忍耐一天」，且除互傳性器官照片外，更不乏露骨、煽情地訴說迫不及待想與對方發生性行為之渴望（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9頁）；另於同年月17日（即入住水舞行館翌日），則有：「（甲○○）LULU還好嗎？（丙○○）脹脹的。小杰呢，你要好好照顧他喔。（甲○○）她很辛苦。（丙○○）我知道啊！小杰超級賣力的。（甲○○）小杰沒知覺了。（丙○○）…。你認真嗎？（甲○○）（我需要溫暖之貼圖）還還可以尿尿就好」之訊息往來（見本院卷一第85至89頁）；且由甲○○等2人於15日訊息論及「（丙○○）好想小杰，很久沒親他…（回覆甲○○傳送之性器官照片）我真的好想他喔…（甲○○）好想舔LULU」（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顯見上開對話中的「小杰」、「LULU」均指性器官無訛。基上，甲○○等2人於111年3月16日見面前1日即互表迫切發生性行為之慾望，翌日則有上開關切對方性器官狀態，及描述性行為過程之露骨對話，足見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111年3月16日確有發生性行為等情，信而有徵，應可採信。
　㈢又甲○○等2人於離開水舞行館後，相偕步行前往「七七製麵總署」用餐，沿途十指交扣，牽手並行，宛若情侶，亦屬逾越正常男女應有分際之行為無疑。
　㈣另丙○○於111年3月18日傳送各樣式性姿勢之圖片予甲○○，2人並討論可以嘗試之姿勢，復重溫先前性行為之過程，丙○○更以「老公」稱呼甲○○；另甲○○等2人於同年月21日互傳訊息討論生育子女之事等情，均有上訴人提出LINE訊息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67頁），亦堪認定。
  ㈤丙○○雖抗辯上訴人提出之前揭照片，係委託徵信社以侵害甲○○等人隱私權之方式跟拍所得；訊息截圖則以妨害秘密之方式自甲○○手機截圖而來，均屬違法取得之證據，應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查：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婚姻中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固應受尊重與保障，惟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之基本原則下，仍應有程度上之退讓，尤以關於夫妻違反忠誠義務行為之證據取得極為不易，苟取得之證據具相當重要性與必要性，且非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及公序良俗之手段或強暴或脅迫等方式為之，仍非不得採為裁判基礎之證據。
  ⒉查上訴人主張知悉甲○○LINE通訊軟體之密碼，有合法取得或登入甲○○帳號之管道等情，雖均為甲○○所否認，並抗辯其因工作緣故，密碼會定期更改，上訴人不可能知悉等情。惟查上訴人提出之LINE訊息截圖，縱是在未經甲○○同意下，登入其帳號所取得，然觀諸甲○○亦自承不知上訴人如何取得該等訊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頁），可見上訴人並非以嚴重侵害人性尊嚴之方式，或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顯然違反公序良俗之方法取得上開LINE訊息。茲考量LINE訊息內容，在主張配偶身分法益受侵害之訴訟事件中，確屬重要且必要之證據資料，惟因具有私密性而不易取得，並斟酌衡量上訴人蒐證之目的、手段、必要性，及甲○○隱私受影響之程度等情，本院認上訴人就本件訊息之取證手段及目的性尚符合比例原則，仍可作為本件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丙○○抗辯上訴人提出之訊息截圖乃違法取得，不可作為證據云云，並無可採。
  ⒊至上訴人提出之甲○○等2人照片部分，係拍攝甲○○等2人於街頭行走之公開行動，未涉及甲○○等2人之隱私，縱係以跟拍方式取得，亦無侵害甲○○等2人隱私權可言。丙○○抗辯上開照片係違法取得，應無證據能力云云，亦屬無據。
　㈥綜上各節，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後，仍有持續維持超出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關係，甚至發生性行為之情，並非虛妄，應可認定。　
五、上訴人主張甲○○、丙○○應分別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給付200萬元等情，甲○○等2人則抗辯上開金額過高，應予酌減等語。經查：
  ㈠按配偶間因特定原因為增加婚姻共同生活安全感或因追求幸福目的，訂立之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有外遇情事發生，給予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者，除雙方已具體表明該給付內容之目的、對象外（例如約定含財產權之損害），原則上當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度，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撫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本人（按指甲○○，下同）日後若再與妻子（按指上訴人，下同）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包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親吻等親密行為，以及曖昧言詞、簡訊、網路通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每違反一次即支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整之精神慰撫金」（見原審卷第25頁）；另系爭和解書第2條則約定倘若丙○○再與甲○○有不當交往，即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等情，亦如前述。觀其內容，乃就甲○○於與上訴人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若與他人（不限丙○○）有不正當交往行為、丙○○有與甲○○逾越正常男女交往分際行為時，就此造成上訴人精神上痛苦，應賠償精神慰撫金之具體金額為約定，揆諸前揭說明，當屬有效。
  ㈡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後，仍續有前揭逾越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行為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應依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賠償上訴人，應屬有據。惟甲○○等2人抗辯上開約款約定之賠償金，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上訴人請求200萬元，乃屬過高，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等情，上訴人則主張上開約定乃附停止條件之契約，無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之餘地；縱非附停止條件之約定，亦應為懲罰性違約金等語。經查：
　⒈按民法所謂條件，係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或不成就，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之一種附款（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意旨參照）。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之條件及期限，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與該法律行為成立之內容本身（如約定履行之契約義務），尚有區別。至當事人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則屬權利行使時期即清償期之約定，並非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110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上訴人與甲○○等2人係分別以甲○○、丙○○發生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之行為為前提，約定對上訴人負賠償責任；且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內容均無使其效力之發生繫於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成就之約定。準此，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係於簽立時即已發生效力，並未附有停止條件，僅甲○○、丙○○於上開約定之事由發生時，對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而已。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主張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係以前開約定事實之發生為停止條件，容有誤會。
　⒊又按違約金乃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而言，故違約金之約定以有主契約、主債務存在為前提。查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約定甲○○等2人有各該行為時，應給付賠償金予上訴人，乃就法律行為以外之適法行為，約定甲○○等2人違反時應負之賠償責任，並無主契約或主債務存在，性質上亦非民法第250條之違約金，亦可認定。
　⒋再按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固非違約金之約定，然其係約定甲○○等2人有不正當交往之行為時，即應負給付義務，以為賠償，性質上與違約金相近，故於約定之賠償金額過高時，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
　⒌查甲○○等2人前因逾越男女正常交往行為，為上訴人發現後，經分別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丙○○並依約賠償75萬元，以換取上訴人之寬宥，乃甲○○等2人卻不思反省，罔顧倫常，視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承諾如無物，繼續維持不正當交往關係，除互傳前揭露骨訊息及性器官照片外，復私下幽會，入住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更於本件訴訟期間，以兩人為相識多年友人、生性開朗大方等語合理化其等破壞上訴人婚姻之理由，漠視上訴人宥恕之美意，恣意傷害上訴人，且始終未見對上訴人有何絲毫歉意，使上訴人與甲○○共組家庭所需之互信基礎全失，破壞其婚姻生活之圓滿幸福，此自令上訴人深受打擊，怨懟難平、身心受苦，足徵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非輕；又上訴人為科技公司職員，名下有投資；甲○○碩士畢業，為職業軍人，每月收入7萬餘元，名下有車輛；丙○○大學畢業，擔任警員，名下有不動產及車輛等情，業據其等分別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二第15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足憑（見本院限制閱覽卷）。本院綜合審酌上述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資力，與上訴人所受痛苦之程度等，認上訴人得請求甲○○等2人賠償之金額，應酌減至各90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本件上訴人除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法律關係請求外，尚主張甲○○等2人侵害其配偶權，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甲○○等2人連帶賠償50萬元，然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乃就甲○○等2人不正當交往行為侵害上訴人配偶權時，應賠償精神慰撫金之金額具體約定，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既已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各請求90萬元，自不得再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甲○○等2人連帶賠償50萬元。是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七、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丙○○主張其已依系爭和解書之約定，給付上訴人75萬元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而堪認定。丙○○雖主張其已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受領該75萬元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云云，然系爭和解書未經合法撤銷，仍屬有效，已如前述，則上訴人前因系爭和解書受領丙○○給付之75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從而，丙○○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反訴，請求上訴人返還該75萬元，自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法律關係，分別請求甲○○、丙○○各給付9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5月4日（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55、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丙○○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5萬元本息部分，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60萬元本息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宣告，復就准許之30萬元本息部分，命甲○○等2人連帶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均有未洽，上訴及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上訴人、丙○○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就原判決及本判決所命丙○○給付合計90萬元部分，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甲○○等2人敗訴之判決；暨上開不應准許之部分，分別為上訴人、丙○○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均核無不合。上訴人上訴論旨、甲○○等2人附帶上訴論旨，分別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及附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美蒼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郭妙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丙○○得上訴。
甲○○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江丞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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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張又心  

                      送達處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0樓之0

訴訟代理人  簡大為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邱渝禎  

訴訟代理人  林怡君律師

            蘇愷民律師

複 代理 人  徐旻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志杰  

0000000000000000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2月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21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被上訴人邱渝禎並為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3月2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㈠關於主文第一項命連帶給付、第四項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部分，及㈡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

    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㈡部分，被上訴人丙○○、甲○○應再各給付上訴人新

    臺幣60萬元，及均自民國111年5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四、附帶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均駁回。　　

五、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丙○○負擔百分之三十四、甲○○

    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六、原判決及本判決命丙○○給付合計新臺幣90萬元本息及其訴訟

    費用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30萬元為丙○○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丙○○如以新臺幣90萬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甲○○就原判決命其與同造共同訴訟人丙○○連帶給付新臺幣（

    下同）30萬元本息部分，雖未提起附帶上訴，惟丙○○一人附

    帶上訴提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經本院認為有理由，依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應為其附帶上訴效力所及，

    爰併列甲○○為附帶上訴人，先此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上訴人主張：伊與甲○○於民國99年10月25日結婚，惟發現甲

    ○○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與丙○○有逾越正常男女交往之行為

    ，伊乃先後於110年7月2日、同年月3日與甲○○、丙○○（下合

    稱甲○○等2人）分別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和解

    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甲○○承諾日後倘與他人有超出友誼

    範圍之互動，願給付伊200萬元；丙○○除同意賠償伊新臺幣

    （下同）75萬元外，並保證絕不主動與甲○○再有任何往來，

    否則願賠償200萬元。詎甲○○等2人此後仍互有聯繫，並傳送

    挑逗簡訊、照片；復於111年3月16日共同入住位於臺中市西

    屯區龍富路之「水舞行館」，並發生性行為；繼於退房後，

    十指交扣相偕前往臺中市西區公益路之「七七製麵研究總署

    」用餐，違反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依約應各給付伊

    200萬元。又李志傑等2人上開逾越普通朋友分際之不正常往

    來行為，侵害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致伊身心俱疲，罹患

    憂鬱症，精神上受有痛苦。爰先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

    定，次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之規定，

    求為命㈠甲○○等2人各給付伊20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200萬元本息）之判決；㈡

    甲○○等2人連帶給付伊50萬元，及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50萬元本息）。

貳、甲○○等2人辯以：

一、甲○○部分：伊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已依法撤銷其意

    思表示；伊與丙○○互傳訊息，僅為一般朋友間之對話，只有

    電話性愛，並無實際行為。伊因工作關係，會定期更改密碼

    ，上訴人不可能知悉伊通訊軟體之密碼，不知上訴人是如何

    取得伊與丙○○間之訊息內容。

二、丙○○部分：

　㈠乙○○脅迫伊簽立系爭和解書，且強令伊與李志傑斷絕一切交

    際活動，過度侵害伊之人身自由，有違善良風俗，依民法第

    72條規定，應屬無效；縱認為有效，伊業依民法第92條規定

    ，於111年6月22日以民事反訴狀，向上訴人撤銷系爭和解書

    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114條第1項規定，系爭和解書亦屬無

    效。

  ㈡上訴人提出伊與甲○○在路上行走照片（即原審卷第31、35、1

    29、271至275頁），係以侵害伊隱私權之方式跟拍所得；LI

    NE訊息則係以妨害秘密之方式截圖而來，均為違法取得之證

    據，應無證據能力。

  ㈢伊與甲○○為感情深厚之多年好友，生性開朗大方不拘小節，

    本有較緊密之交際往來，縱於訊息中涉及情色，或以文字談

    論性交、猥褻或具有性意涵之內容（俗稱「文愛」），均為

    現今社會可容忍之範圍，無法證明伊與甲○○有通姦之行為，

    伊並無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及故意。又配偶權或「婚姻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利益，非侵權行為所欲保護之

    權利或利益，上訴人無從依共同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伊

    與甲○○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系爭和解書約定之200萬元，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之違約金，

    該違約金約定過高，應予酌減。並於原審提起反訴主張：伊

    撤銷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受領伊依

    系爭和解書給付之75萬元，即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75萬元及加計自反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下稱75萬元本息）之判決。

參、原審判決甲○○等2人連帶給付上訴人30萬元本息，並駁回上

    訴人其餘之訴，及丙○○之反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

    上訴，丙○○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上訴人上訴及附

    帶上訴答辯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甲○○等2

    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20萬元，及自111年5月4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㈢甲○○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息。㈣丙○○應給

    付上訴人200萬元本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㈥附

    帶上訴駁回。丙○○答辯及附帶上訴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原判

    決不利丙○○部分廢棄。㈢上開廢棄部分，⑴上訴人在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上訴人應給付丙○○75萬元本息

    。⑶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肆、本院之判斷：

一、上訴人主張其與甲○○於99年10月25日結婚，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甲○○等2人有超出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其因此與甲○○

    等2人於110年7月1日，在臺中市南屯區彩虹眷村旁之停車場

    爭吵，僵持約5小時始離去，嗣甲○○、丙○○分別與上訴人簽

    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丙○○並依系爭和解書給付上訴人75

    萬元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系爭切結書、和解書為證（

    見原審卷第23至27頁），並有自由時報電子報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67、68頁），且為甲○○等2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實。　　

二、甲○○等2人雖抗辯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已

    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云云，然為上訴人所否認

    。經查：

　㈠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撤

    銷及承認，應以意思表示為之。如相對人確定者，前項意思

    表示，應向相對人為之，民法第92條第1項、第116條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意思表示之成立需客觀上有外部之表示行為，

    及主觀上有內在之行為意思與效果意思。查丙○○雖抗辯係以

    民事反訴狀向上訴人為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云云。惟

    遍觀上開民事反訴狀，僅記載係受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

    得依民法第92條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等語（見原審卷第

    91、92頁），充其量僅是表明其得依法行使撤銷權而已，並

    未見有何行使該撤銷權之表示行為。是丙○○抗辯已向上訴人

    為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顯屬無稽。丙○○既未曾撤銷

    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則其抗辯系爭和解書已失其效力云

    云，自無可採。

　㈡甲○○曾以111年5月31日答辯狀之送達，向上訴人為撤銷系爭

    切結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於同年6月8日收受送達等情，有

    該書狀及送達證書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6、87頁），且為

    上訴人所不爭執，固堪認定。惟查：

　⒈按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

    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使其心生恐怖，致為意思

    表示而言。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應

    就其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上訴人既否認甲○○系受

    脅迫而簽立系爭切結書，自應由甲○○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

　⒉甲○○雖舉證人劉承軒為證，惟劉承軒於原審111年9月5日言詞

    辯論期日證述：甲○○與上訴人因丙○○而起爭執之事，是經11

    0年7月1日新聞報導，伊才知悉，並與部隊長官共計5人於翌

    （2）日前往上訴人與甲○○住處，當時甲○○在房間內，心緒

    不穩，長官去安撫他，伊一直在房間陪著甲○○，上訴人則是

    在客廳；甲○○在房內一度說乾脆去死一死，長官有居中協調

    ，但伊未親眼見聞長官協調過程，亦未看到上訴人與甲○○議

    價過程，伊離開前，甲○○仍在房間內，尚未簽立系爭切結書

    ，伊有見過未修改前之切結書版本，後來簽立之系爭切結書

    是甲○○在房間修改的等情（見原審卷第208至212頁），足見

    其並未親眼目睹上訴人與甲○○磋商，形成共識，乃至簽立系

    爭切結書之過程無誤。至劉承軒固另證稱：上訴人有提及要

    簽立切結書，否則要訴諸媒體，不下三次，對部隊的人而言

    ，此即是威脅，依以往經驗，會先調離現職，後續再看如何

    處理，嚴重的話就是汰除等語（見原審卷第208至212頁）。

    惟當時上訴人甫於前日當街目睹甲○○等2人相偕同行，並爆

    發衝突，在遭此難堪對待、心情悲憤之情境下，縱揚言要將

    甲○○等2人不正常交往行為公諸於世，令甲○○因需承受外界

    異樣眼光、社會負面評價，甚至工作上面臨處分，心理備感

    壓力，而生自我傷害之念頭，仍難視之為不法惡害之通知。

    況觀之系爭切結書原名為「外遇切結書」，嗣「外遇」2字

    遭劃去；另「發生性關係」、「發生性行為乙事」、「通姦

    」等詞，則分別修改為「交友甚密，未注意朋友間之言行」

    、「未保持朋友間應有距離」，而上開文字之修改，均為甲

    ○○所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四，見本院卷二

    第13頁），則由甲○○當時尚得將系爭切結書內容，朝對其與

    丙○○有利之方向修改，嗣並獲得上訴人首肯簽立，益證其在

    簽立系爭切結書前，仍保有與上訴人協商之空間，縱其嗣後

    妥協，並非心甘情願簽立系爭切結書，亦難認為係受不法之

    脅迫而為意思表示。

　⒊丙○○固另提出其與甲○○間LINE對話文字檔（見本院卷二第19

    頁），欲證明甲○○有受脅迫簽立系爭切結書之情，然上訴人

    否認上開文字檔之形式真正，甲○○等2人就其真正復未能舉

    證證明之；況其對話內容雖有「我選擇自殺解決所有事情…

    我和又心談完逼我牽（應為「簽」，下同）切決（應為「結

    」），我辦不到，我牽了下一個就是找你，沒完沒了，…對

    不起，我只能走這條路，才能讓事情平復，我沒答應他牽，

    所以我打算自己解決」等語，然至多僅顯現甲○○簽立系爭切

    結書前之心路歷程，及想藉由自我了結之方式，阻止上訴人

    續向丙○○提出賠償等要求之意圖，仍無從推認甲○○係受脅迫

    而簽立系爭切結書。

　⒋綜上，甲○○既未能證明其簽立系爭切結書，係受脅迫所為，

    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切結書之意思表示，應

    堪認定。　　

三、丙○○又抗辯上訴人脅迫其簽立系爭和解書，及系爭和解書內

    容強令其斷絕與甲○○一切交際活動，過度侵害其人身自由，

    均違反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云云，然為

    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按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有背於公序良俗之情形而言，至構

    成法律行為要素之意思表示，倘因被脅迫所為時，依照民法

    第92條規定，僅得由表意人撤銷其意思表示，並非當然無效

    。丙○○抗辯係受上訴人脅迫而簽立系爭和解書，縱屬真實，

    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本文規定，其意思表示僅得撤銷，非當

    然無效。然丙○○未依法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已如前

    述，系爭和解書自屬有效，丙○○主張依民法第72條規定，系

    爭和解書應屬無效云云，於法未合。

  ⒉次按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

    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

    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

    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照）

    。婚姻係人與人以終生共同經營親密生活關係為目的之本質

    結合關係，受憲法及法律制度性保障，並具排他性（司法院

    釋字第748號解釋意旨參照），婚姻配偶間亦因婚姻法律關

    係之締結，為共同維護並共享婚姻生活圓滿狀態利益，除受

    法律規範拘束外，彼此已相互承諾受社會生活規範約束，以

    營運共同婚姻生活，增進幸福感。婚姻之締結，因而發生婚

    姻上法律效力，我國親屬法婚姻普通效力，雖乏貞操義務明

    文，但從婚姻本質既以經營共同親密生活為目的，並經釋憲

    者闡述此等親密關係具有排他性，貞操義務之履行乃確保婚

    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雙方須互守誠實義務之一環。查系

    爭和解書第2條雖約定：「乙方（按指丙○○，下同）保證嗣

    後不再主動與甲方（按指上訴人，下同）配偶甲○○會面、電

    話、簡訊、網路通信或任何其他方式往來，否則乙方願意無

    條件給付甲方2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頁），限制丙○

    ○日後不得再與甲○○有任何接觸往來。然審之其簽立緣由，

    乃上訴人發現甲○○等2人有超出男女正常交往之情誼之故，

    究其目的係為維持上訴人與甲○○婚姻生活之圓滿，預防因丙

    ○○再次介入，致甲○○違反婚姻關係應遵守之貞操、忠誠義務

    。準此，系爭和解書對丙○○所為約束既在禁止甲○○等2人續

    有逾越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而危害、破壞上訴人與甲○○之

    婚姻，其目的應屬正當。至系爭和解書用語雖係限制丙○○與

    甲○○有任何往來，然其禁止之範圍，解釋上應限於不正當交

    往行為。此項約定固對丙○○之行為自由有所限制，然該等限

    制並不牴觸強行規定，且僅單一限制其與甲○○之往來，並未

    侵害丙○○自由權之核心，又屬維護上訴人與甲○○婚姻關係排

    他性之合理手段，符合比例原則，並無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

    益或道德觀念，自難認有違反善良風俗可言。丙○○抗辯系爭

    和解書因內容違反善良風俗，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為無效

    ，核屬無據。

四、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後，仍有

    超出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行為等情，雖為甲○○等2人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然查：

　㈠上訴人主張丙○○曾於111年3月16日上午8時許，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白色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前往臺中市烏

    日區臺中高鐵站搭載甲○○後，於同日上午8時43分許，駕駛

    系爭車輛入住水舞行館208號房，消費金額900元係以甲○○之

    信用卡結清費用，嗣甲○○等2人相偕步行前往臺中市公益路

    七七製麵研究總署用餐等情，已據提出之系爭車輛駛出水舞

    行館、甲○○等2人在路上並肩行走之照片為證（見原審卷第2

    9至35頁），且有水舞旅館股份有限公司111年7月29日水舞

    （旅）字號第000000000號函及所附簽帳單在卷可佐（見原

    審卷第177、179頁），復為甲○○等2人所不爭執（兩造不爭

    執事項第八至十一項，見本院卷二第14頁），已堪認定。

　㈡上訴人又主張甲○○等2人於111年3月16日曾發生性行為等情，

    雖為甲○○等2人否認，並抗辯甲○○並未與丙○○共同入住水舞

    行館，僅由甲○○刷卡給付住宿費云云。然觀之上訴人提出甲

    ○○等2人於同年月15日、17日之LINE訊息截圖所示，甲○○等2

    人於15日傳送訊息稱「再忍耐一天」，且除互傳性器官照片

    外，更不乏露骨、煽情地訴說迫不及待想與對方發生性行為

    之渴望（見本院卷一第259至269頁）；另於同年月17日（即

    入住水舞行館翌日），則有：「（甲○○）LULU還好嗎？（丙

    ○○）脹脹的。小杰呢，你要好好照顧他喔。（甲○○）她很辛

    苦。（丙○○）我知道啊！小杰超級賣力的。（甲○○）小杰沒

    知覺了。（丙○○）…。你認真嗎？（甲○○）（我需要溫暖之

    貼圖）還還可以尿尿就好」之訊息往來（見本院卷一第85至

    89頁）；且由甲○○等2人於15日訊息論及「（丙○○）好想小

    杰，很久沒親他…（回覆甲○○傳送之性器官照片）我真的好

    想他喔…（甲○○）好想舔LULU」（見本院卷一第259、261頁

    ），顯見上開對話中的「小杰」、「LULU」均指性器官無訛

    。基上，甲○○等2人於111年3月16日見面前1日即互表迫切發

    生性行為之慾望，翌日則有上開關切對方性器官狀態，及描

    述性行為過程之露骨對話，足見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111

    年3月16日確有發生性行為等情，信而有徵，應可採信。

　㈢又甲○○等2人於離開水舞行館後，相偕步行前往「七七製麵總

    署」用餐，沿途十指交扣，牽手並行，宛若情侶，亦屬逾越

    正常男女應有分際之行為無疑。

　㈣另丙○○於111年3月18日傳送各樣式性姿勢之圖片予甲○○，2人

    並討論可以嘗試之姿勢，復重溫先前性行為之過程，丙○○更

    以「老公」稱呼甲○○；另甲○○等2人於同年月21日互傳訊息

    討論生育子女之事等情，均有上訴人提出LINE訊息截圖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67頁），亦堪認定。

  ㈤丙○○雖抗辯上訴人提出之前揭照片，係委託徵信社以侵害甲○

    ○等人隱私權之方式跟拍所得；訊息截圖則以妨害秘密之方

    式自甲○○手機截圖而來，均屬違法取得之證據，應無證據能

    力云云。惟查：

  ⒈按民事訴訟之目的旨在解決紛爭，維持私法秩序之和平及確

    認並實現當事人間實體上之權利義務，為達此目的，有賴發

    現真實，與促進訴訟。惟為發現真實所採行之手段，仍應受

    諸如誠信原則、正當程序、憲法權利保障及預防理論等法理

    制約。又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

    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

    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

    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

    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

    法收集證據之利益（即預防理論）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

    認其證據能力。苟欲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

    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

    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

    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

    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婚姻中夫妻各自生活上之隱私，固應受尊重與保

    障，惟在夫妻應互負忠誠義務之基本原則下，仍應有程度上

    之退讓，尤以關於夫妻違反忠誠義務行為之證據取得極為不

    易，苟取得之證據具相當重要性與必要性，且非以限制他人

    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及

    公序良俗之手段或強暴或脅迫等方式為之，仍非不得採為裁

    判基礎之證據。

  ⒉查上訴人主張知悉甲○○LINE通訊軟體之密碼，有合法取得或

    登入甲○○帳號之管道等情，雖均為甲○○所否認，並抗辯其因

    工作緣故，密碼會定期更改，上訴人不可能知悉等情。惟查

    上訴人提出之LINE訊息截圖，縱是在未經甲○○同意下，登入

    其帳號所取得，然觀諸甲○○亦自承不知上訴人如何取得該等

    訊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頁），可見上訴人並非以嚴重侵

    害人性尊嚴之方式，或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顯然違反公序良

    俗之方法取得上開LINE訊息。茲考量LINE訊息內容，在主張

    配偶身分法益受侵害之訴訟事件中，確屬重要且必要之證據

    資料，惟因具有私密性而不易取得，並斟酌衡量上訴人蒐證

    之目的、手段、必要性，及甲○○隱私受影響之程度等情，本

    院認上訴人就本件訊息之取證手段及目的性尚符合比例原則

    ，仍可作為本件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丙○○抗辯上訴人提出

    之訊息截圖乃違法取得，不可作為證據云云，並無可採。

  ⒊至上訴人提出之甲○○等2人照片部分，係拍攝甲○○等2人於街

    頭行走之公開行動，未涉及甲○○等2人之隱私，縱係以跟拍

    方式取得，亦無侵害甲○○等2人隱私權可言。丙○○抗辯上開

    照片係違法取得，應無證據能力云云，亦屬無據。

　㈥綜上各節，上訴人主張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

    後，仍有持續維持超出正常男女交往分際之關係，甚至發生

    性行為之情，並非虛妄，應可認定。　

五、上訴人主張甲○○、丙○○應分別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

    ，給付200萬元等情，甲○○等2人則抗辯上開金額過高，應予

    酌減等語。經查：

  ㈠按配偶間因特定原因為增加婚姻共同生活安全感或因追求幸

    福目的，訂立之所謂「外遇切結書」，承諾當有外遇情事發

    生，給予一定金額之賠償金者，除雙方已具體表明該給付內

    容之目的、對象外（例如約定含財產權之損害），原則上當

    認屬精神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之約定。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固以法有明文者為限，惟精神上是否受有損害，純屬被

    害者一方之感情上或心靈上主觀感受，是否因此受有痛苦、

    程度為何，客觀上難以斷定。而婚姻生活係全面情感之結合

    與投入，一般常理遭受配偶外遇，導致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

    ，不能謂與事理有違。基於契約自由及精神慰撫金賠償制度

    ，亦係課予行為人不利益，其功能有填補精神上損害、慰撫

    及預防危害之發生，不能認係無效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切結書第4條約定

    ：「本人（按指甲○○，下同）日後若再與妻子（按指上訴人

    ，下同）以外之異性或同性有任何超出友誼範圍之互動（包

    括但不限於性行為、牽手、摟抱、親吻等親密行為，以及曖

    昧言詞、簡訊、網路通訊、電子郵件等聯繫），本人同意每

    違反一次即支付妻子新台幣200萬元整之精神慰撫金」（見

    原審卷第25頁）；另系爭和解書第2條則約定倘若丙○○再與

    甲○○有不當交往，即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等情，亦如前述

    。觀其內容，乃就甲○○於與上訴人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若與

    他人（不限丙○○）有不正當交往行為、丙○○有與甲○○逾越正

    常男女交往分際行為時，就此造成上訴人精神上痛苦，應賠

    償精神慰撫金之具體金額為約定，揆諸前揭說明，當屬有效

    。

  ㈡甲○○等2人於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後，仍續有前揭逾越正

    常男女交往分際之行為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上訴人

    主張甲○○等2人應依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賠

    償上訴人，應屬有據。惟甲○○等2人抗辯上開約款約定之賠

    償金，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上訴人請求200

    萬元，乃屬過高，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等情，上訴

    人則主張上開約定乃附停止條件之契約，無適用民法第252

    條規定酌減之餘地；縱非附停止條件之約定，亦應為懲罰性

    違約金等語。經查：

　⒈按民法所謂條件，係當事人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之成就

    或不成就，決定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之一種附款（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2750號判決意旨參照）。法律行為於符合成

    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

    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

    ，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之條件及期

    限，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

    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與該法律行為成立之內容本身（

    如約定履行之契約義務），尚有區別。至當事人約定契約義

    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則屬權利行使時期即清償

    期之約定，並非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

    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110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⒉查上訴人與甲○○等2人係分別以甲○○、丙○○發生系爭切結書第

    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之行為為前提，約定對上訴人負賠償

    責任；且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內容均無使其效力之發生繫

    於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成就之約定。準此，系爭切結書、

    和解書係於簽立時即已發生效力，並未附有停止條件，僅甲

    ○○、丙○○於上開約定之事由發生時，對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

    而已。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主張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係以

    前開約定事實之發生為停止條件，容有誤會。

　⒊又按違約金乃指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履行，約定債務人不履

    行債務時，應支付之金錢或其他給付而言，故違約金之約定

    以有主契約、主債務存在為前提。查系爭切結書第4條、系

    爭和解書第2條約定甲○○等2人有各該行為時，應給付賠償金

    予上訴人，乃就法律行為以外之適法行為，約定甲○○等2人

    違反時應負之賠償責任，並無主契約或主債務存在，性質上

    亦非民法第250條之違約金，亦可認定。

　⒋再按違反外遇切結書約定條款承諾給予一定數額之精神慰撫

    金，非不得於切結書上具體約定賠償數額，亦有降低舉證責

    任困難之功能。惟如對負賠償責任一方顯然過苛者，非不得

    請求法院予以酌減，其量定標準，當應審酌侵害程度、被害

    人承受痛苦程度及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況定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

    爭切結書第4條、系爭和解書第2條固非違約金之約定，然其

    係約定甲○○等2人有不正當交往之行為時，即應負給付義務

    ，以為賠償，性質上與違約金相近，故於約定之賠償金額過

    高時，應可類推適用民法第252條規定，由法院得減至相當

    之數額。

　⒌查甲○○等2人前因逾越男女正常交往行為，為上訴人發現後，

    經分別簽立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丙○○並依約賠償75萬元，

    以換取上訴人之寬宥，乃甲○○等2人卻不思反省，罔顧倫常

    ，視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承諾如無物，繼續維持不正當交

    往關係，除互傳前揭露骨訊息及性器官照片外，復私下幽會

    ，入住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更於本件訴訟期間，以兩人為

    相識多年友人、生性開朗大方等語合理化其等破壞上訴人婚

    姻之理由，漠視上訴人宥恕之美意，恣意傷害上訴人，且始

    終未見對上訴人有何絲毫歉意，使上訴人與甲○○共組家庭所

    需之互信基礎全失，破壞其婚姻生活之圓滿幸福，此自令上

    訴人深受打擊，怨懟難平、身心受苦，足徵其所受精神上之

    痛苦非輕；又上訴人為科技公司職員，名下有投資；甲○○碩

    士畢業，為職業軍人，每月收入7萬餘元，名下有車輛；丙○

    ○大學畢業，擔任警員，名下有不動產及車輛等情，業據其

    等分別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二第15頁），並有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足憑（見本院限制閱覽卷）。本

    院綜合審酌上述兩造身分、地位、經濟資力，與上訴人所受

    痛苦之程度等，認上訴人得請求甲○○等2人賠償之金額，應

    酌減至各90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範圍之請求，尚屬無據，

    不應准許。　　　

六、本件上訴人除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法律關係請求外，尚

    主張甲○○等2人侵害其配偶權，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第185條規定，請求甲○○等2人連帶賠償50萬元，然

    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乃就甲○○等2人不正當交往行為侵害上

    訴人配偶權時，應賠償精神慰撫金之金額具體約定，已如前

    述，則上訴人既已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約定各請求90萬

    元，自不得再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甲○○等2人連帶

    賠償50萬元。是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

七、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查丙○○主張其已依系爭和解書之約定，

    給付上訴人75萬元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而堪認定。丙

    ○○雖主張其已撤銷系爭和解書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受領該75

    萬元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云云，然系爭和解書未經合法撤

    銷，仍屬有效，已如前述，則上訴人前因系爭和解書受領丙

    ○○給付之75萬元，即有法律上原因，不構成不當得利。從而

    ，丙○○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反訴，請求上訴人返還該7

    5萬元，自屬無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切結書、和解書之法律關係，分別

    請求甲○○、丙○○各給付9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1年5月4日（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55、57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應准許。丙○○依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5萬元本息部分，並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60萬元本息部分，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宣告，復就准許之30萬元本

    息部分，命甲○○等2人連帶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

    ，均有未洽，上訴及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又上訴人、丙○○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

    不合，爰就原判決及本判決所命丙○○給付合計90萬元部分，

    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

    為甲○○等2人敗訴之判決；暨上開不應准許之部分，分別為

    上訴人、丙○○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均核無

    不合。上訴人上訴論旨、甲○○等2人附帶上訴論旨，分別指

    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均無理由，應駁回此部

    分上訴及附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

    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美蒼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郭妙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丙○○得上訴。

甲○○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江丞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5　　日





